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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警察機關警光山莊及會館管理辦法。 
二、流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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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理旅客訂、退房： 

會館服務員可接受現場或

電話方式預約住宿登記，住

宿人到達後審核其資料確

實登錄，安排住宿房間，向

住宿人說明會館環境及住

宿規定。 

住宿人退房時服務人員應

當場清點旅客住宿房間財

物是否短缺或損壞，並向旅

客收取清潔費，隔日將清潔

費交至秘書室(出納)。 

二、收、支核銷： 

會館之經費，其財物收支應

依預算程序辦理；會館之財

物，應由管理人員繕造清冊

妥善管理。 

三、管理委員會： 

本署設置「臺北警光會館管

理委員會」負責掌理會館經

費收支審核…等事項，管理

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乙次會

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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